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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市、区）团委： 

现将团省委《关于开展2020年度“伙伴同行”粤东西北地区

青少年社区矫正帮扶计划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严格按照“粤

东西北承接社工机构”申报条件要求，认真落实，组织推荐区域

内符合条件的青少年事务社工机构积极申报2020年“伙伴同行”

青少年社区矫正项目，申报机构经团市委综合评审后，将获得9

万元青少年社区矫正项目经费，并与珠三角帮扶社工机构结对

开展。 

请各县（市、区）团委联系县（市、区）司法局，积极发

动符合条件的青少年事务社工机构申报并填写《2020年“伙伴同

行”粤东西北地区青少年社区矫正服务项目申报表》于4月22日

（星期三）前汇总报至团市委。 

 

联系人：刘怡新；        联系电话：0753-2201002；    

邮箱：magqtxsb@163.com 

 

mailto:magqtxsb@163.com


附件：1.关于开展2020年度“伙伴同行”粤东西北地区青少

年社区矫正帮扶计划的通知 

2.2020年“伙伴同行”粤东西北地区青少年社区矫正服务项

目申报表 

 

 

共青团梅州市委员会 

2020年 4月 15日 


